附件
中共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蓝溪社区支部委员会关于巡察整改进展情况后的情况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12日至6月6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对兰家镇党委进行了常规巡察。8月28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兰家镇蓝溪社区党支部委员会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整改工作总体情况
蓝溪社区党支部委员会高度重视区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切实承担整改主体责任。收到反馈后，立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成立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支部书记任组长，明确职责分工。对照巡察反馈的3个方面、6项主要问题、9个具体表现，制定了详细的整改方案和措施清单，逐项明确整改目标、责任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整改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跟踪督办，确保整改任务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截至目前，巡察反馈的9个具体问题均已按照要求完成整改。
二、具体问题整改情况
（一）关于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方面。
1.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不够系统深入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2022年以来，蓝溪社区党支部没有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问题。一是社区党支部立即进行整改，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相关精神作为支部委员会会议的固定首项议题，并规范记录学习内容。二是制定年度理论学习计划，丰富学习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2.关于“民生工作部署落实不够到位”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巡察期间，经下沉实地查看发现蓝溪新城“三长”便民公示板无“三长”信息问题。已重新设计并张贴包含完整三长信息的公示板，确保信息准确。
针对巡察期间，经下沉实地查看发现环境治理问题2处，其中：10栋1单元旁堆放杂物；孟家村宽业街与宽铁街交汇市场北侧树林里堆放垃圾问题。一是社区联合物业立即针对小区环境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清理行动，并安排人员每日巡察，未再发现违规堆放现象；二是核实确认孟家村宽业街与宽铁街交汇市场北侧树林问题点位不在蓝溪社区辖范围，立即通知孟家村(相应责任村)进行整改。
针对巡察期间，经下沉实地查看发现安全隐患2处，其中：蓝溪新城5栋1单元1楼停放电动车；孟家村宽业街与宽铁街交汇南侧广场健身器材损坏问题。一是立即清理违规停放的电动车，并在单元楼道和业主群发布通知加强宣传引导；二是对于孟家村广场损坏的健身器材，已通知产权单位进行维修。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方面。
3.关于“形式主义力戒不严”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在2024年主题教育组织生活会三名党员《党员个人整改措施清单及整改承诺》完全雷同，三名党员整改措施清单照抄照搬；一名党员《2022年述职报告》通篇未提及“蓝溪社区”问题。一是党支部立即对涉及人员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谈话，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反省。二是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专题教育，强调材料撰写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杜绝此类形式主义问题再次发生。
4.关于“财务制度执行不严”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2022年社区食堂未履行采购程序签订合同；2022年社区汽车租赁与采购防水线时，存在先采购后提交会议研究与审批的情况问题。一是立即对负责经费审批、管理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二是规范采购、合同签订、报销、奖励发放等流程与标准。
针对“三长”经费使用存在两项问题：一是2021年社区“三长”奖励超标准购买“三长”积分兑换的礼品，挤占办公经费，且无领取单；二是非“三长”人员超范围领取“三长”积分兑换物品问题。一是立即对负责经费审批、管理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二是规范采购、合同签订、报销、奖励发放等流程与标准。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
5.关于“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格”问题整改情况。
针对2022年-2023年社区“三委”会议55次中41次以“同意无意见”代替讨论，40次会议未落实末位表态制，2次会议记录用铅笔占用“留白”，且会议精简不足，存在一天召开6-8次会议的情况问题。一是“三委”会议事决策程序规范，会议记录详细记录出席缺席、讨论过程与不同意见。二是控制会议频次，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6.关于“党组织工作规范性不足”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2023年-2024年，党员大会10次会议中8次以“全体党员”笼统表述参会人员，无缺席信息，会议内容过于简写，无讨论问题。一是组织党务工作者进行专题培训，明确记录要求。二是严格实行会议签到制度，党员大会、支委会等会议记录均做到参会人员记录具体、缺席情况明确、会议内容及讨论过程记载详实，提升组织生活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三、持续巩固深化整改成果的打算
下一步，蓝溪社区党支部将持续扛牢整改政治责任，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常态化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二是健全长效机制，对已完成的整改事项适时组织“回头看”，查漏补缺；对整改中制定的规章制度，狠抓执行落实，防止问题反弹回潮。三是巩固整改成效，将巡察整改与社区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以整改促党建提升，以整改促作风转变，以整改促服务优化，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馈。联系电话：0431-87645670；地址：长春市宽城区蓝溪新城小区53栋二楼；邮编：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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